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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項  研究動機 

保險契約中之停效與復效制度，乃有別於一般民事契約之特殊制度，

此項獨特的制度，其目的在於使一時忘記繳交續期保險費，或因經濟狀況

突然變化無能力繳納續期保險費之要保人，獲有一寛限期間，於寛限期間

過後，其保險契約僅發生停止之效力，不致於因保險費一時之未繳，而立

刻遭到保險人終止保險契約之結果。要保人並得以在一段復效期間內，於

符合一定之條件下，向保險人繳納所欠之保險費及相關費用後，恢復原保

險契約之保障。其保險契約效力之變化狀況情形，如下列簡圖所示： 

 

 

圖一  保險契約效力變化簡圖      本研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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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效制度之功能，除可提供保戶儘速取得保障之恢復外，保險人亦得

以讓舊契約繼續有效維持而鞏固原有業務，雙方實屬雙贏而互蒙其利之態

勢。因此，實務上，契約雙方經常利用復效條款使停止的保險契約復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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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九十五年度為例，國內壽險公司一年即受理約一萬四千件的復效申請

案。惟我國目前實務上，主管機關為防範惡意的投機行為而產生復效之逆

選擇情形，允許保險人對保戶之復效申請得以擁有審核權及同意權。但由

於法令位階及規範內容的嚴重不足和缺乏明確性，致保戶抱怨於申請復效

時受保險人「刁難」之保險糾紛案件頻傳。因此，如何思考於保戶及保險

人間作一衡平規範，一方面避免逆選擇發生危及保險業健全發展，一方面

提供保戶即時方便、符合公平的復效機制，並於適當法規位階作完整的配

套規定，實為我國保險界亟須重視及解決之課題。 

 

從復效制度之法制沿革觀察，我國保險法早於民國十八年十二月三十

日制定公布時，即於第十八條規定，保險費（依其文義解釋，並未限於人

壽保險費）到期未給付者，於催告經過一個月仍不給付時，保險契約之效

力停止。民國二十六年一月十一日保險法修正時，原第十八條條文變更條

次為第三十三條，並修正為「人壽保險」始有其適用。惟時值戰亂，上述

法律皆未施行。直至民國五十二年九月二日保險法修正時，該條規定移列

至保險法第一百十六條，並增列「除契約另有訂定外」之文字且正式有效

施行，惟實施以來，實務上保險糾紛不斷，學說及法院判決對該條之法律

爭議亦屬紛歧，莫衷一是。 

 

為解決實務及法律上之長期爭議，民國九十六年七月十八日修正公布

之保險法，終於對實施已四十五年，極具爭議性的第一百十六條停效及復

效規定作了大幅的修正。修正後之條文將原來僅有四項規定之條文，增加

為八項規定，內容上並作重大的變革。此外，相關配套規定，例如，保險

法施行細則以及相關保險示範條款，亦將陸續配合修正頒布。主管機關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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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藉由修法解決復效法律爭議及保險糾紛之企圖心顯而易見。惟新修正的

復效條文，雖然立法方向普遍受到各界之肯定，但因新法有些規定仍非明

確，因此，實務上如何遵循適用，尚存有諸多疑義亟待辨正釐清。 

 

民國九十六年保險法修法期間，學生適於保險法主管機關-行政院金

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法務部門服務，有機會參與相關修法會議之討論。有

感於停效及復效制度為保險契約之獨特性及對保戶權益有重大之影響，而

民國九十六年七月新修正之保險法規定仍存有諸多疑義，顯示停效及復效

制度仍有待繼續研討及進一步修法改進之空間，因此興起對於復效制度之

意涵及目的、九十六年大幅度之修法之目的、修法後對保險業及要保人所

生之重要影響、修法前所生之爭議問題是否己獲釐清解決、新法與舊法規

定之優劣比較等等問題之興趣。 

 

第二項  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目的乃期望藉由廣泛蒐集各國之立法制度或各國保單條款

類型，以及實務判決上雙方之重要爭議點與法院見解，作一深入之探討，

俾有系統地整理及釐清停效與復效制度上之相關問題。並對民國九十六年

七月十八日修正之保險法第一百十六條等相關條文，整理其修正之重點內

容，並分析檢討修法之妥適性及尚待釐清與解決事項後，提出本研究之結

論與建議。期望能借本文之整理分析，抛磚引玉使更多人仕共同來研究及

檢視我國停效與復效制度。並期待本研究獲致之一些小小心得，能作為日

後我國停效與復效制度研擬修正方向之參考或討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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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內容 

第一項  研究範圍 

本文研究範圍以本國及主要各國就人身保險契約停效與復效之相關

制度及規定為主，並對財產保險契約之予以兼論，藉以互相比較。研究重

點著重於法律層次面之分析探討，至於保險實務執行上之細節規定，例

如，保險業實際辦理停效與復效之內部程序與作業規定，與如何篩選危險

以防止道德危險…等等，因其內容較屬執行上之細節規定，與法令層面無

關，原則上不在本研究之討論範圍內。惟如該執行細節內容已涉及是否符

合法令規定時，亦會一併將其納入探討範圍。 

另本文蒐集整理自民國八十九年以來，我國各級法院對涉及保險法第

一百十六條適用爭議之相關判決，作為探討我國法院實務判決之資料來

源。至民國八十九年以前之法院判決，因目前尚非司法院法院判決網站搜

集提供查詢之範圍，故除具有相當特殊之案例情形外，不在本研究實務判

決資料搜集之範圍中。 

 

第二項  研究內容 

    本研究重點內容主要包括「主要各國立法例之比較分析」、「我國

體例及相關規定內容之研析」、「實務判決之整理分析」以及「九十六年保

險法修正之檢討」等四大部分。本研究計分七章，謹將各章架構及重點內

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為本研究之動機、目的、內容及研究方法說明等之扼要說明。

第二章先就制度內涵作簡要概說，包括停效及復效在法律中之地位、人壽

保險費債務之性質、停效及復效制度之功能、特性，並就停效及復效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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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類型分析，俾先瞭解停效及復效在法律上之特殊地位、性質與功能，

以及停效及復效糾紛中，契約雙方所爭執之關鍵重點，而得以窺知本研究

所擬探討之輪廓範圍。第三章就國外立法例及我國體例比較分析。第四章

就停效內涵作探討，包括其意義、原因及效果等，並包括實務判決之分析

探討。第五章討論復效之內涵，包括意義、性質、要件、效果及保險人終

止權等，以及實務判決之分析討論。第六章對九十六年保險法復效修正規

定作整理及評析。最後第七章提出本研究之結論與修法等各項建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係採法制比較法及歸納分析法，廣泛蒐集停效

及復效制度相關之書籍、論文及期刊等中英文文獻，進行文獻回顧，並廣

泛蒐集德國、英國、美國、大陸、日本、香港、加拿大…等大陸法系及英

美法系各國有關停效及復效制度之立法例、保單條款內容、相關判決以及

實務處理，予以通盤之整理及比較分析，並自法律層面進行歸納與分析，

最後提出本研究獲致之一些看法及心得，以作為結論與建議。 


